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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2月15日，财政部发布了新企业会计准则体系，标志着中国会计准则与国际会计准则的实质性趋
同。2007年3月16日，全国人大通过新企业所得税法，第一次实现了内、外资企业所得税法的统一。新
企业会计准则与新所得税法的实施，对我国经济产生了较大影响，下面将从收入的界定及计量、成本
费用的界定及计量、资产价值的计量三个方面对二者存在的主要差异进行比较分析。 
一、新会计准则和新企业所得税法对收入界定及计量方面的差异比较 
（一）界定 
新会计准则基本准则第30条规定，收入是指企业在日常活动中形成的、会导致所有者权益增加的、与
所有者投入资本无关的经济利益的总流入，不包括利得。利得是指由企业非日常活动所形成的、会导
致所有者权益增加的、与所有者投入资本无关的经济利益的流入，包括政府补助等。 
新所得税法第6条规定，收入是指企业以货币形式和非货币形式从各种来源取得的收入，不但包括会计
准则规定的日常经营活动中产生的经营业务收入、投资产生的投资收益，还包括归于利得的营业外收
入。新所得税法第5、7、26条还将收入分为应税收入、不征税收入和免税收入，不征税收入包括财政
拨款、财政管理的行政事业性收费、政府性基金等，免税收入包括国债利息收入、符合条件的企业间
的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符合条件的非营利组织收入等。其包含的收入内容比会计准则规定
更广，一切能够提高企业纳税能力的收入，都应当计入收入总额，列入企业所得税纳税申报表。 
（二）计量 
1.销售商品收入。在会计处理上，企业应当按照从购货方已收或应收的合同或协议价款确定销售商品
收入金额。 
根据《企业所得税法》第6条规定，企业以货币形式和非货币形式从各种来源取得的收入，为收入总
额，包括销售货物收入。企业以货币形式取得的收入，包括现金、存款、应收账款、应收票据、准备
持有至到期的债券投资以及债务的豁免等。企业以非货币形式取得的收入，包括存货、固定资产、投
资性房地产、生物资产、无形资产、股权投资、劳务、不准备持有至到期的债券投资等资产以及其他
权益。企业以非货币形式取得的收入，应当按公允价值确定收入额。 
2.分期收款方式销售货物。新会计准则规定，公司采用递延方式分期收款、实质上具有融资性质的销
售商品或提供劳务等经营活动产生的长期应收款，满足收入确认条件的，按应收合同或协议价款的公
允价值，确认收入和未实现融资收益。同时按照该商品所有的账面价值结转销售成本，未实现融资收
益在以后会计期间按实际利率法冲减财务费用。 
新所得税法实施条例23条规定，以分期收款方式销售货物的，按照合同约定的收款日期确认收入的实
现。 
3.长期股权投资收益。新会计准则规定，公司对其所属的合营、联营公司采用权益法核算。每个会计
期间，按照应享有合营、联营公司净利润的份额确认投资收益，调整长期股权投资账面价值。  
新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71条规定，企业在转让或者处置投资资产时，投资资产的成本准予扣除。即权
益法投资收益不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只是在投资资产处置时将处置收益或损失计入应纳税所得额。 
二、新会计准则和新企业所得税法对成本费用界定及计量方面的差异比较 
（一）界定 
新会计准则基本准则第33条规定，费用是指企业在日常活动中发生的、会导致所有者权益减少的、与
向所有者分配利润无关的经济利益的总流出，包括产品销售成本、劳务成本等，不同于损失。损失是
指由企业非日常活动所发生的、会导致所有者权益减少的、与向所有者分配利润无关的经济利益的流
出，包括固定资产报废损失等。 
新所得税法第8条规定，支出是企业实际发生的与取得收入有关的、合理的支出，包括成本、费用、税
金、损失和其他支出，不但包括计入当期损益的营业成本、营业税金、利息支出、投资损失、营业外
支出，还包括未计入当期损益的无形资产开发支出等。 
在新企业所得税法中，与新会计准则成本费用对应的概念是税前扣除额。扣除额=会计核算的成本、费
用、损失和税金—税法规定不允许税前扣除的成本、费用、税金、损失和其他支出—税法规定有限额
在税前扣除的成本、费用、税金、损失和其他支出。 
（二）计量 
1.减值准备。新会计准则规定，按照谨慎性原则计提各项资产减值准备，计入当期资产减值损失，减
少利润总额，非长期资产以后会计期间价值回升，冲回已计提的减值准备，增加利润总额。新所得税
法第10条规定，未经核定的准备金支出不得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即各项减值准备计提和冲回
时，都不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只有资产处置的实际发生损失才计入应纳税所得额。 
2.员工费用。新会计准则规定，企业为员工发生的支出，按照权责发生制原则计入当期成本费用。新
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34条规定，企业发生（支付）的合理的工资薪金支出准予扣除。即如果当期工资
薪金还未支付，则不允许税前扣除。 
3.在其余税前扣除方面，新所得税法对支出主要作出以下有别于会计准则的规定： 
（1）新所得税法第10条规定，营业外支出中列示的税收滞纳金、罚金罚款、非公益性捐赠、赞助支出
不得税前扣除。 
（2）新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40、41、42条规定，会计项目中应付职工薪酬中列示的企业为投资者或者
职工支付的商业保险费不得税前扣除；实际发生的职工福利费支出、工会经费，不超过工资薪金总额1
4%、2%的部分，准予扣除；职工教育经费支出，不超过2.5%的部分，准予扣除，超过部分，准予在以
后纳税年度结转扣除。 
（3）新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43条规定，管理费用中列支的业务招待费支出，按照60%税前扣除，但最
高不得超过当年销售（营业）收入的5‰。 
（4）新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44条规定，管理费用、销售费用中列支的符合条件的广告费和业务宣传费
支出，不超过当年销售（营业）收入的15%，准予扣除；超过部分，准予在以后年度结转扣除。 
（5）新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95条规定，会计项目中费用化研发支出列示的为开发新技术、新产品、新
工艺发生的研究开发费用，在按照规定据实扣除的基础上还可按50%加计扣除；资本化研发支出形成无
形资产，按照无形资产成本的150%摊销。 



三、新会计准则和新企业所得税法对资产价值计量方面的差异比较 
（一）会计计量属性 
新会计准则在历史成本计价的基础上，根据谨慎性原则对资产价值进行持续确认，适度引入公允价
值。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会计上根据资产定义和谨慎性原则，对各项资产价值进行持续确认。对存货，按照成本与可变现净
值孰低进行确认。对应收款项、长期股权投资、持有至到期投资、成本法核算的投资性房地产、在建
工程、固定资产、无形资产等，按照账面价值和可收回金额孰低进行确认。但新所得税法规定资产取
得后一般不再调整其计税基础。 
2.适度引入了公允价值。按照公允价值模式计价的投资性房地产、交易性金融资产，期末公允价值变
动计入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可供出售的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计入所有者权益；非同一控制下的企
业合并，投资成本小于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的份额在合并报表时确认为收益。以
上所列各项除可供出售的金融资产外，公允价值的变动会影响当期会计利润，但新所得税法规定资产
只有在处置时，处置收益或损失才计入应纳税所得额或作税前扣除。 
新所得税法基本是按照历史成本计量各税法项目，但在以下几个方面补充采用了公允价值： 
（1）新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58、66条规定，通过捐赠、投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债务重组等方式取
得的固定资产、无形资产，以该资产的公允价值和支付的相关税费为计税基础。 
（2）新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71、72条规定，通过支付现金以外的方式取得的投资资产、存货，以该资
产的公允价值和支付的相关税费为成本。 
（二）会计估计 
1.与固定资产有关的会计估计。新会计准则第4号规定，资产折旧方法、预计使用寿命和预计净残值属
于会计估计，会计估计变更采用未来适应法。企业应当根据与固定资产有关的经济利益的预期实现方
式，合理选择固定资产折旧方法。折旧方法包括年限平均法、工作量法、双倍余额递减法和年数总和
法等。企业至少应当于每年年度终了，对固定资产的使用寿命、预计净残值和折旧方法进行复核，如
果与原先估计有差异，应当进行调整。 
新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59条规定，固定资产按照直线法计算的折旧，准予扣除。企业应当根据固定资
产的性质和使用情况，合理确定固定资产的预计净残值。固定资产的预计净残值一经确定不得变更。
固定资产税收折旧年限分为20、10、5、4、3年等五类，生产性生物资产税收折旧年限分为10、3年两
类。 
新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98条规定，符合条件的固定资产可以采取缩短折旧年限、采取双倍余额递减法
或年数总和法加速计提折旧，但最低折旧年限不得低于规定折旧年限的60%。 
2.与无形资产相关的会计估计。新会计准则第6号准则规定，企业应当于取得无形资产时分析判断其使
用寿命，使用寿命有限的，在使用寿命内系统合理摊销；使用寿命不确定的不应摊销，在以后会计期
间进行减值测试。企业至少应当于每年年度终了，对使用寿命有限的无形资产的使用寿命及摊销方法
进行复核，如果与原先估计有差异，应当进行调整。 
新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67条规定，无形资产按照直线法计算的摊销费用准予扣除。无形资产的摊销年
限不得低于10年。 
以上简要分析了企业在执行新准则和新税法过程中所面临的主要变化，企业管理者和财税人员须结合
本企业的实际情况，掌握收入和成本费用的扣除确认原则，按相关规定合理进行企业的财务核算和税
收筹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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